
臺中市身障國民運動中心選址評估及先期規劃作業 

公聽會記錄 
記錄：陳欣琳 

壹、 時間：107 年 10 月 19 日下午 01 時 30 分 

貳、 地點：南屯區黎明里活動中心(臺中市南屯區干城街 150 號) 

參、 主持人：臺中市運動局 方副局長炳坤 

肆、 出列席人員：詳簽到表 

伍、 與會單位代表意見： 

一、 提問單位：劉士洲議員服務處 
提 問 人：劉士洲議員 
提問內容： 
1. 應考慮興建此案之周遭居民其接受度如何。是否會影響此區域

之地方發展？建議於掛牌上是否考慮使用樂齡或長青運動中

心之名稱。 
2. 過去曾評估特教學校用地，惟學校內部有不同聲音，且學校本

身已有其他規劃，是否會造成學校發展的限縮，希望尊重學校

意願，於選址上能有更好的評估及規劃。 
二、 提問單位： 臺中市身心障礙體育總會 

提 問 人： 曾敬峰 先生 
提問內容： 
1. 場地初步規劃示意之空地面積範圍廣，是否有相關規劃？是否

會壓縮到設施增設的空間？ 
2. 對於服務對象是否有設定詳細的核心定位？ 
3. 貴公司於國外參訪後，是否有對其場館的營運規劃、設施等可

提出供參。 
回應單位：台灣促參顧問有限公司 王董事長熙崑 
回應內容： 
1. 此場地的有水池示意圖是因過去重劃時有設置滯洪池，且並未

回填，將依其規範建蔽率 50%、容積率 200%方向進行規劃。

體育署希望未來運動設施皆以自然坡道為主，替代電梯及樓梯，

若以緩坡道為主要上下樓方式，其占地及使用空間面積較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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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未來規畫建議將以 2-3 樓的低樓層大面積方向進行。針對設

施空間部分，已針對各項目的使用比例及最適當空間進行調查，

另尚有乘載量、經費、法令規定以及營運需求等考量，將會有

最適當調整。 
2. 不同障別的需求皆有納入考慮，目前以較大宗的障別需求、通

用性為主。 
3. 韓國大邱尚有使用者付費原則，價格約月費 400 元，其他的營

運費用大約 7 成由政府補助。 
三、 提問單位： 臺中市身心障礙勵進協會 

提問人： 周貞敏 小姐 
提問內容： 
    槌球運動較平民休閒化，且費用低廉，但國民運動中心及此

案皆未列入，平時須借用學校場地或公園進行活動，惟場地皆不

符合需求，希望可將槌球列入考慮。槌球場地為 15* 20 m2，比

賽時須 10 個場地。 
提問單位： 臺中市黎光槌球協會 
提問人：廖欽秋 理事長 
提問內容： 
    槌球場地可與其他活動共同使用，不會造成場地衝突，只需

將草地及場地維持平整即可，無須特別劃出槌球場的範圍。 
回應單位：台灣促參顧問有限公司 王董事長熙崑 
回應內容： 

            感謝協會建議，因運動種類眾多，將逐一納入評估，未來將

於報告中進行說明。 
四、 提問單位：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

提問人：陳哲修 助理教授 
提問內容： 
1. 臺中市身心障礙體育總會剛提到服務對象詳細定位，是否有特

別建議可納入此案中之運動項目？ 
2. 因考量逃生問題，是否建議以低樓層的方向進行規劃？綠地保

留可否縮小、游泳項目是否為必要項目、若以高樓層方向進行，

是否可將主要使用設施設置於低樓層，辦公室及教室放置於高

樓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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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應單位：臺中市身心障礙體育總會 
回應內容：曾敬峰 先生 
1. 近期賽事中，臺中市以桌球、保齡球、田徑及游泳項目成績優

異，且參與人數較多，可列入重要培訓項目。 
2. 除希望能涵蓋最多族群及人口外，可設置專業指導員及評估中

心，針對剛接觸運動之身障朋友及高齡者能有專業指導、訓練

及評估，使其往後可至離家較近的運動中心進行活動。另也希

望可成為高階運動員的培訓基地。 
回應單位：台灣促參顧問有限公司 王董事長熙崑 
回應內容： 

目前規劃共分為 2 時期，第 1 期為基本核心項目，第 2 期進

行後續擴充，現有訓練站基地規劃，也與總會建議相呼應，惟須

考量後續經費及土地取得。另評估中心、陪同員、指導員等皆有

納入規劃。 
參考韓國運動中心設計，其距離非考慮重點，原身障人士出

門其負擔相對較大，應配合相關運輸上配套措施如復康巴士等。

故目前選址上希望位於臺中市的中心，使各地至本場館能呈現相

等距離。 
五、 提問單位：臺中市身心障礙體育總會 

提問人：曾敬峰 先生 
提問內容： 

除運動場所外，是否有針對身障者有其他相關特殊設計或陪

同者等相關規劃？ 
回應單位：台灣促參顧問有限公司 王董事長熙崑 
回應內容： 

目前主要以規劃運動設施為主，日前也有議員建議與學校結

合，未來將會列入考慮。有關陪同者設計，待未來法令及人才培

訓成熟後，相關配套將會完整規劃。 
 
陸、台灣促參顧問有限公司： 

    感謝各位先進的提供的寶貴意見，說明會結束後，若仍有相關疑

問或建議，可填寫書面意見回覆表傳真或 MAIL 至本公司，以提供本

案作後續規劃之相關建議。 
柒、散會時間：同日下午 14 時 4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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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活動紀錄 
  

公聽會與會人員 議員劉士洲提供建議 

 
 

專案簡報時間 議程討論 

  

議程討論 議程討論 

  

議程討論 議程討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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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簽到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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